[bookmark: _Hlk86149957]《金湖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修编》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1338_WPSOffice_Level1]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国家对自然资源管控政策措施发生重大调整，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等体系，实施“多规合一”，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另外，从六年来《规划（2018—2030年）》实际执行情况看，现行养殖规划部分内容与《金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现状存在不相协调现象，导致《规划（2018—2030年）》已较难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鉴于此，金湖县人民政府决定对《规划（2018—2030年）》进行修编。
根据金湖县水域滩涂自然资源条件的特点，以全面贯彻落实渔业结构战略调整和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为出发点，结合金湖县上位规划、经济发展、产业现状、生态保护政策，重新调整金湖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范围，科学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制定管控措施，编制《金湖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修编》（以下简称《规划》），科学优化水产养殖生产空间布局，加强水产养殖业的规范化管理，以期更好的指导全县现代渔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二、编制目的
以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调整、优化金湖县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布局，开展水产养殖业的污染综合防治，推行生态化养殖，促进渔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编制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是根据金湖县的养殖水域滩涂资源特点、发展现状、发展趋势，通过科学设置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的方式，确保水域生态保护的落实，以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维护和修复水域滩涂的生态平衡。推动全县渔业增长方式向优质、安全、高效、生态方向转变。通过科学规划，对全县养殖结构和布局、养殖模式、养殖品种及规模等进行规划，逐步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优化养殖模式，明确重点发展方向，提升渔业发展质量。
三、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bookmark: _Toc18937][bookmark: _Toc32719]《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江苏省骨干河道等级划分办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
（二）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农渔发〔2020〕6号）、《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号）、《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22〕22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农发〔2023〕1号）、《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8〕74号）、《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20〕49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苏自然资函〔2020〕45号）、《金湖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组织开展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修编的通知》（2024年8月28日）。
（三）相关规划、文件
《“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江苏省“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江苏省水资源保护规划（2016—2030年）》、《江苏省湿地保护规划（2023—2030年）》、《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2020年）、《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淮安市水资源公报（2024年）》、《2024年淮安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金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4年金湖县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宝邵伯湖（省管渔业水域）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0-2030年）》。
（四）相关标准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2016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2016年）、《渔业水质标准》（GB/T 11607-198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744-2015）、《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SC/T 1135.1-2017）、《‌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4043-2021）、《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控制技术规范》（DB32/T4540-2023）。
（五）技术标准
大地坐标系：CGCS2000（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投影：CGCS2000高斯—克吕格投影。
四、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16284][bookmark: _Toc16710]（一）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结果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总体思路，根据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大纲的具体要求，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制定全县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具体措施，科学编制规划。
（二）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的原则
以环境优化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大力推广清洁化养殖模式，充分发挥渔业洁水保水和美化环境的作用，消除传统渔业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强化河荡洁水美丽化、养殖投入品监管全面化、池塘原位修复精准化、养殖尾水处理科学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推动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公园等重要生态保护和公共水域划为禁止养殖区或限制养殖区，设定发展底线，严格控制其养殖模式和养殖容量。
（三）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
合理评价主要水域的环境承载力，严格控制养殖生产。对于超过环境承载力的区域，通过逐步调减养殖面积，降低水产养殖对环境的影响。稳定池塘养殖，清理调减河沟、水库养殖，发展生态养殖，支持设施养殖向工厂化循环水方向发展，鼓励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实现养殖水域的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开发、协调发展。
（四）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
[bookmark: _GoBack]本规划在金湖县城市总体规划的框架下，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等相协调，与交通、港口、水利等专项规划相衔接，与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保持一致，避免交叉和矛盾，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五、编制内容
《规划》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字说明，包括总则、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保障措施和附则；二是养殖水域滩涂功能规划图和地理信息表，以表格和图件形式明确标注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及各单元具体位置、区域面积；三是规划编制说明，简述了规划的由来、编制、“三区”划定、修改、完善等过程。
修编前后“三区”划定对比：








表1 修编前后“三区”划定对比
	三区
	修编前
	修编后
	说明

	
	类型
	面积
（公顷）
	类型
	面积
（公顷）
	

	禁止养殖区
	主要河流及支流
	8207.18
	主要河流
	4751.55 
	1、2023年度三调变更数据提取水域，和原河道和支流对比，水域面积有变化，面积为4751.55公顷，包括淮河入江水道、金宝航道、汪木排河、东中心河、西中心河、草泽河、老三河、利农河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备用水源地
	59.48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696.12 
	2、金湖县现有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有金湖县入江水道中东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金湖县宝应湖银涂水源地和金湖县入江水道黎城湖应急水源地，综合《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中的要求，将上述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为禁止养殖区。

	
	涉湖区域（含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及实验区）
	12969.71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
	4457.77
	3、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高宝邵伯湖（省管渔业水域）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0-2030年）》的通知（苏农渔〔2021〕18号），金湖县境内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面积为4457.77公顷，其中宝应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47.46公顷、高邮湖大银鱼湖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1842.33公顷、高邮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2567.98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水域
	2839.73
	4、根据《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相关要求，将白马湖退圩还湖区划为禁止养殖区。

	合计
	
	21236.37
	
	13745.17
	

	限制养殖区
	生态保护红线区及主要相关区域
	23389.94
	生态保护区内的水域
	23359.39
	1、根据《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相关要求，将高邮湖重要湿地、宝应湖重要湿地、金宝航道清水通道维护区、入江水道清水通道维护区、江苏淮安金湖荷花荡黄伏尖省级湿地公园、江苏淮安金湖柳树湾省级湿地公园、江苏淮安金湖省级湿地公园内的水域划为限制养殖区。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水域
	345.22
	2、根据最新的《金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关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管控要求，严守城镇开发边界线，因此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坑塘、河流等水域，暂时保持现状，纳入限制养殖区，其中金南镇5.86公顷、吕良镇15.32公顷、前锋镇8.01公顷、塔集镇10.09公顷、银涂镇68.59公顷、黎城街道135.33公顷、金北街道17.32公顷、戴楼街道72.64公顷、复兴圩农场1.33公顷、泗湾湖农场1.1公顷、宝应湖农场9.63公顷。

	
	现有养殖区域中位于永久基本农田内的坑塘水面
	1724.08
	位于永久基本农田的池塘
	6225.4
	3、根据最新的《金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关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管控要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了调整，因此位于永久基本农田的池塘面积调整至6225.4公顷，其中金南镇1091.59公顷、吕良镇825.19公顷、前锋镇74.56公顷、塔集镇2473.26公顷、银涂镇1359.32公顷、黎城街道16.89公顷、金北街道349.76公顷、戴楼街道27.65公顷、泗湾湖农场6.73公顷、宝应湖农场0.45公顷。

	
	尚未开发利用的水面
	2000.4
	未开发利用的水域
	13933.83
	4、2023年度三调变更数据中增加了金湖县部分灌溉沟渠以及河道，因此未利用的水域面积增加至13933.83公顷，其中金南镇1273.99公顷、吕良镇1337.32公顷、前锋镇2024.27公顷、塔集镇2030.97公顷、银涂镇3120.4公顷、黎城街道432.57公顷、金北街道1182.18公顷、戴楼街道739.64公顷、复兴圩农场122.58公顷、复兴圩农场湖羊分场59.75公顷、六普农场18.76公顷、泗湾湖农场102.34公顷、武警农场30.2公顷、运西农场36.03公顷、宝应湖农场1422.83公顷。

	合计
	
	27114.42
	
	43863.84
	

	养殖区
	池塘养殖区
	4404.13
	池塘养殖区
	5429.8
	1、将不属于农业农村部要求划分在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范围内的池塘养殖水域划分为池塘养殖区，面积为5429.8公顷，其中金南镇201.76公顷、吕良镇514.29公顷、前锋镇696.96公顷、塔集镇1281.36公顷、银涂镇904.95公顷、黎城街道79.3公顷、金北街道724.43公顷、戴楼街道548.07公顷、复兴圩农场湖羊分场20.32公顷、泗湾湖农场311.05公顷、运西农场60.78公顷、宝应湖农场86.53公顷。

	
	其他养殖区（稻田综合种养区）
	7359.84
	综合种养区
	/
	2、拟规划综合种养区（稻田、藕田）未计入统计面积。

	合计
	
	11763.97
	
	5429.8 
	

	水域总面积
	
	60114.76
	
	63038.81
	





六、编制过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8月底，由金湖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经公开招标，选定江苏省水产学会为技术支撑单位，并成立《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部署规划的编制工作。
第二阶段：编制《规划》。技术支撑单位先后多次赴金湖调研，向有关单位收集相关资料，组织人员编制《规划》。2025年10月底，技术单位编制形成《规划》初稿，与金湖县农业农村局对接，调整完善后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第三阶段：征求意见。2025年11月，金湖县农业农村局向淮安市金湖生态环境局、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湖县水务局等部门和各镇（街镇）征求意见，并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规划》评审稿。修改意见如下：
《规划》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汇总表
	编号
	意见内容
	部门
	是否采纳

	1
	正文P37，“根据《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及《金湖县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相关要求”确定部分生态保护区内的水域划为限制养殖区，其中《金湖县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为县政府2017年印发文件，时效性不足，建议进一步征求县资规局，结合最新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划分内容及相应管理办法，确定应纳入限制养殖区的水域及面积。
	淮安市金湖生态环境局
	采纳。文本中已删除《金湖县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确定了金湖县最新生态保护区。

	2
	建议删除文本中《金湖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纳。文本中已删除《金湖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3
	经我局核查，养殖区占用优化后生态管控区201.43公顷，限制养殖区占用优化后生态管控区1569.40公顷，占用生态保护红线24502公顷，建议进一步优化方案，减少占用生态红线和生态管控区范围，并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号）文件要求，加强人为活动管控。
	
	部分采纳。根据优化后生态管控区重新划定养殖区。


	4
	关于该规划中禁止养殖区，为确保南水北调水质达标，杜绝在输水廊道内从事渔业养殖，建议将南水北调输水廊道金宝航道划定为禁养区；白马湖原圈圩围网从事渔业养殖的已清退，成自由水面，应杜绝养殖，建议将白马湖退圩还湖后自由水面划定为禁养区。
	金湖县水务局
	采纳。将金宝航道划定为禁养区，将白马湖退圩还湖水面划定为禁养区。

	5
	另外关于禁养区中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容，仅提及中东水源地和黎城湖应急水源地，金湖县第三自来水厂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宝应湖银涂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已取得生态环境厅确认，建议与规划衔接，并将宝应湖三水厂水源地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
	
	采纳。已将“金湖县宝应湖银涂水源地”调整到禁养区。


第四阶段：专家评审。2025年11月，金湖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专家对江苏省水产学会编制的《规划》评审稿进行评审，并根据论证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规划》报批稿。有关专家意见修改如下：
《规划》评审专家意见及修改情况汇总表
	编号
	修改建议
	专家
	修改情况

	1
	1.正文P3，邵伯湖全面实施“退养还湖”、“邵伯湖湖心断面水质达标工程”，长江流域逐步推进全面禁捕。与金湖县不相关，删除。
2.正文P15，三、水生生物资源状况，分类表述、规范表述。
	李大命
	采纳。已修改。

	2
	1.正文中，“～”前后都需要带单位。
2.正文P7，相关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排序。
	常国亮
	采纳。已修改。

	3
	正文P17，因此认为磷是限制水域生产量最重要的因素。修改这句话的表述。
	李潇轩
	采纳。已修改为“因此认为磷是限制水域生产量的主要限制因子”。

	4
	正文P21，做好虾蟹产业集群工作。即食龙虾项目建设已完成，修改该段表述。
	王苗苗
	采纳。已修改。

	5
	2-3-X“位于永久基本农田的池塘”，建议修改类型命名。
	吴承东
	不采纳。参考其它市县编制《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修编》该类型命名，保留原命名。


第五阶段：文本报批。审查和发布，2025年11月《规划》报批稿由金湖县农业农村局报请金湖县人民政府进行审查，通过后颁布施行。
[bookmark: _Toc16805_WPSOffice_Level1]七、相关数据说明
数据以毫米、千米、公顷、吨、万元等为单位。
水产养殖相关数据来自《江苏省2023年渔业统计年报（金湖县）》。
相关生态红线数据来自《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8年）、《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2020年）。



